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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有關VR遊戲業務的獨立調查結果

本公告乃由雲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 (2) (a)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刊發。

茲提述：

(i)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及二零一

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有關本集團收購北京西瓜互娛科技有限責任公司（「北京西

瓜」）69.84%股權（「收購事項」）的公告；及

(ii)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有關北京西瓜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一

日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的實際純利預期未達門檻（即低於原先擬

定及保證的人民幣43,000,000元）的公告。

背景

收購事項完成後，北京西瓜成為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北京西瓜主要從事於

實體店利用特定空間定位技術及虛擬現實（「VR」）設備提供自主研發遊戲及獨家

授權遊戲。本集團致力透過北京西瓜進一步加強其VR遊戲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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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北京西瓜於中國64個城市以「頭號玩咖」品牌經營

129間VR門店，包括直營店、合營店及加盟店。北京西瓜亦進行品牌宣傳推廣合

作，向委聘北京西瓜透過「頭號玩咖」VR門店進行品牌宣傳推廣服務的公司收取

服務費。本公司前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李魯一女士（「李女士」）於二零一九年十

月底至十一月初失去聯絡及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七日辭任前，負責管理及經營北

京西瓜。

北京西瓜的主要收入來源包括：

(i) VR門店就向客戶提供VR遊戲體驗的設備及場地錄得的經營收入。一般而

言，客戶可於登記為VR門店會員後購買代幣並於店內享受VR遊戲體驗（「VR

門店經營收入」）；

(ii) 宣傳推廣服務收入，主要指北京西瓜與客戶所訂立的宣傳推廣服務合作協

議，其中北京西瓜將於其以「頭號玩咖」品牌經營的VR門店向客戶品牌提供宣

傳推廣服務；

(iii) 透過向加盟店提供管理服務收取的收入，其中加盟商將承擔VR門店建設成

本，而北京西瓜將向加盟商提供門店管理相關服務；及

(iv) 加盟經營收入，其中北京西瓜向加盟商授出使用「頭號玩咖」品牌的使用權，

而加盟商將承擔所有門店經營開支。根據加盟經營安排，加盟商向北京西瓜

支付加盟經營費、服務費及VR設備採購價。此外，北京西瓜及加盟商將根據

加盟經營協議分享經營收入。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後就北京西瓜的銷售收入進行內

部審閱。於有關內部審閱完成後，為協助本公司進一步了解與北京西瓜營運相關

的銷售收入以及識別任何潛在風險及控制不足之處，本公司在本公司獨立調查委

員會（「獨立調查委員會」，由非執行董事張強先生以及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

辭任的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侯思明先生、趙聰先生及尹宸賢先生組成）批准下，

委聘獨立調查員（「獨立調查員」）調查北京西瓜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一日至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的銷售收入（「獨立調查」）。為清晰起見，於二零二零年四

月二十七日獲委任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王棟先生及黃志堅先生於同日獲委任加入獨

立調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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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調查報告

獨立調查員已完成獨立調查及發出調查報告（「西瓜調查報告」）。獨立調查的範圍

僅限於獨立調查員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五日的可得資料而進行的工作。獨立

調查員概不就另一方可能蒙受或因調查報告的內容而產生或牽涉或以任何方式與

之相關的任何損失或責任向任何一方承擔任何責任。

西瓜調查報告所載主要發現的詳情如下：

獨立調查員注意到，北京西瓜的遊戲記錄系統僅記錄若干大型VR遊戲的實際玩樂

時間，系統並無將VR遊戲的實際玩樂時間與銷售記錄配對的功能。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將遊戲記錄與銷售系統連接前，VR門店員工可自行啟動VR遊戲，而不論

客戶是否實際就遊戲付款或購買代幣。

(i) 經營收入 — 若干可疑的大額企業集團交易

獨立調查員發現若干可疑的大額企業集團交易如下：

(a)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錄得16宗大額企業集團交易，總金額為人民幣1,120,000

元。其中，北京一間個別門店錄得 10宗企業集團交易，總金額為人民幣

720,000元，而北京另一門店則錄得 6宗企業集團交易，總金額為人民幣

400,000元。具體而言，

— 該 16宗大額企業集團交易由VR門店的非登記會員支付，而VR門店並

無記錄有關客戶的聯絡資料及其他資料，亦未能識別出何時向該16宗

大額企業集團交易的客戶提供遊戲服務；

— 就大額代幣充值並無特定批准規定及╱或客戶記錄規定；及

— 企業集團交易的收款方與李女士有某種關係，包括身為李女士的助理

及李女士的其他商界友好。

(b)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經營系統錄得 23宗大額企業集團交易，總金額為人民

幣1,150,000元。其中，北京一間個別門店錄得10宗企業集團交易，總金額

為人民幣 500,000元，而北京另一門店則錄得 13宗企業集團交易，總金額

為人民幣650,000元。具體而言，

— 若干代幣充值交易所示時間為相關VR門店的非營業時間，而所記錄

付款方式顯示為「公司轉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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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獨立調查員與相關VR門店部分員工進行的討論，系統中所記錄

「公司轉賬」付款方式為簿記方式之一，不涉及實際支付款項，並可能

予以記錄以識別企業集團交易撇銷。

(ii) 經營收入 — 若干大額退款交易

經營系統錄得三宗合共人民幣 7,830,000元的大額退款交易。於獨立調查員與

若干VR門店僱員溝通後，獨立調查員得悉，VR遊戲業務出現退款情況並不

常見，而在門店銷售系統中未有退款設定的情況下VR門店員工均無權處理退

款。倘任何客戶需要辦理退款，則相關VR門店需要將退款原因一併通知區域

經理，而區域經理將成為在系統上記錄有關退款的人員。

於獨立調查員向相關VR門店經理及員工作出查詢後，因系統錯誤而錄得大額

充值及退款人民幣 7,720,000元。於核實北京西瓜所提供的相關銷售及銀行結

單後，仍無法找到有關充值及退款的記錄。

(iii) 經營收入 — 若干代幣充值交易記錄為由北京西瓜的僱員充值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至十二月期間，北京西瓜合共208名僱員被發現在店內充值

及消費，總金額約為人民幣 3,000,000元。其中， 21名僱員的累計充值及消費

額超過每人人民幣30,000元，合共為人民幣1,120,000元。北京西瓜就此等交易

錄得收入人民幣2,720,000元。

於獨立調查員與若干VR門店的門店經理及門店助理溝通後，獨立調查員得

悉，出現僱員大額充值及消費的情況乃主要由於收款不合常規。舉例而

言， (a)門店助理可為不擬登記為VR門店會員的客戶進行代幣充值，然後再與

相關客戶以現金或電子轉賬方式結算款項； (b)為即時提高可供消費金額及門

店業績，門店員工可先以本身的會員卡充值，然後再根據實際消費額為客戶

提供折扣價；及 (c)門店員工為其會員卡充值以獲得績效獎勵。

於審閱若干充值金額龐大的僱員的個人電子支付記錄後，發現僱員向客戶收

取的金額、僱員充值的金額與北京西瓜的銷售記錄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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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宣傳推廣服務收入

根據西瓜調查報告，北京西瓜過往提供宣傳推廣服務遇到若干經營困難，包

括：

— 客戶提早終止宣傳推廣服務合作合約；

— 發現宣傳推廣效果未如原先預期般有效及良好，導致合作終止；

— 由於客戶未提供宣傳推廣材料，北京西瓜無法提供宣傳推廣服務；及

— 客戶產品與VR門店玩家需求並不匹配，亦沒有曾提供宣傳推廣服務的證

據。

(v) 加盟管理收入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至十二月期間，加盟管理收入約為人民幣940,000元。

誠如獨立調查員在其西瓜調查報告中指出，只有其中一名簽署加盟商實際向

北京西瓜支付加盟費。根據獨立調查員與本公司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韓軍

先生進行的討論，韓先生表示，自二零一九年十一月起已無法聯繫加盟店的

若干負責人（為海投匯僱員）。因此，小部分已翻新或剛開業的VR門店無法繼

續經營。為盡量降低對中國「頭號玩咖」品牌造成的任何進一步損害及避免損

害已在相關門店購買代幣的人士的權利，本公司決定接管此等門店。於本公

司接管相關門店前所產生的任何開支將由實際付款的一方承擔。

具體而言，截至西瓜調查報告日期，北京西瓜未能提供有關其中一名杭州具

名加盟商的相關加盟協議。

此外，若干加盟商被發現與北京西瓜或海投匯或空中集團僱員或李女士有某

種關係（包括身為李女士的親屬及友人），而目前無法肯定加盟託管業務提早

終止是否可能與李女士及其團隊失去聯絡有關。若干加盟商可能已經向空中

集團及╱或海投匯收取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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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加盟經營收入

根據西瓜調查報告，若干仍然無法聯繫的加盟商被發現與李魯一女士有某種

關係（包括身為李女士的親屬及商界友好）。

(vii)與裝修服務供應商及設備供應商進行的交易

根據西瓜調查報告，向北京西瓜提供裝修服務及設備的供應商被發現與北京

西瓜或海投匯僱員或李女士有某種關係（包括身為李女士的親屬）。

獨立調查員的推薦建議

根據獨立調查結果，獨立調查員提供若干方面的改進建議，其中包括以下各項：

(a) 北京西瓜應改善業務合作審查及管理制度，以提高合作質量、效率及透明

度。此舉包括設立引入業務合作夥伴的盡職審查程序，並加強對現有及潛在

業務合作夥伴的背景調查及財務風險評估。加強審查及管理制度應能夠協助

本公司評估與業務夥伴的任何潛在利益衝突；

(b) 改善VR門店的經營管理系統及銷售系統功能；

(c) 改善北京西瓜的人事管理制度；及

(d) 制定僱員及業務合作夥伴的誠信守則，並透過培訓及推廣加強僱員及業務合

作夥伴對合規與誠信的認識及推行力度。

上述推薦建議已由獨立調查委員會審閱，並向董事會匯報。

對本集團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的影響

董事會（包括獨立調查委員會）正在評估西瓜調查報告所識別事項及問題對其業務

營運的影響，以及對本集團造成的可能財務影響，當中可能涉及VR遊戲業務截至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益、開支、資產及負債。

本公司將在適當時候於本公司的年度業績公告及╱或年度報告中披露有關影響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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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採取的進一步行動

董事會認為，西瓜調查報告由專業人士全面進行，據獨立調查員表示，有關調查

已在目前可能範圍內完成。於進行西瓜調查報告時，本公司給予獨立調查員充分

合作，亦無對其施加任何限制。

根據西瓜調查報告，概無證據表明本公司任何現任董事牽涉西瓜調查報告識別之

問題。董事會連同本集團管理層將繼續改善本集團之內部控制。

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經考慮（其中包括）西瓜調查報告結果後，注意到並

接受獨立調查員的推薦建議。本公司將致力改善其對北京西瓜的內部控制。

本公司亦將考慮委聘內部控制顧問就其VR遊戲業務內部控制制度的若干範圍進行

全面審查並提供推薦建議。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實施該等推薦建議的進度及委聘內部控制顧問另行刊發公

告。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雲遊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強

香港，二零二零年五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韓軍先生及梁娜女士；非執行董事為張強先生；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王棟先生及黃志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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